
绥宁县人民政府

征收土地公告

〔2022〕 42号

一、 建设项目名

绥宁县 2022年第五批次建设用地项 目(绥宁县公安局业

务技术用房)经湖南省人民政府(2022) 政国土字第970号文
件批准，同 意征收绥宁县长铺子苗族侗族乡枫香村的 集体土
地。 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《湖南省实施<中华人

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>办法 》《关于调整湖南省征地补偿标准的

通知》(湘政发〔2021) 3号〕、《邵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<邵

阳市集体土地征收及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办法>的通知》(邵市政

发

〔2021〕 11号)、《绥宁县人民政府<关于公布征地补偿区片划

分的通知>》 (绥政函〔2018) 53号〕等有关文件规定，现将征

收土地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
称

绥宁县 2022年第五批次建设用地项目(绥宁县公安局业

务技术用房)

二、 建设项目征地批准机关、 文号、 时间及用途

2022年9月8日经湖南省人民政府批准，批准文号为《湖

南省人 民政府农用地转用、 土地征收审批单》 (2022政 国土字

第 970 号),规划用途为公共管理
与公共服务用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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